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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 M B ( S B M ) T A S K S / 2 0  P t . 2  

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 2 3 /2 0 0 3 號  

[註 ：  本 通 告 應 交 －  

( a )  各 官 立 及 資 助 學 校 (包 括 按 位 津 貼 及 直 接

資 助 學 校 )校 監 及 校 長  -------- 備 辦 ； 以 及  

( b )  各 組 主 管   -------- 備 考 。 ]  

 

透 過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及 校 外 評 核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 

摘 要  

繼 教 育 統 籌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九 日 就 上 述 事 宜

發 出 的 信 件 後 (載 於 教 統 局 網 頁 「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」 標 題 項
下 )，本 局 發 出 這 份 通 告，目 的 在 向 學 校 說 明 自 二 零 零 三 /零 四 學 年
起 ， 「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架 構」 內 有 關 校 務 計 劃 、 自 我 評 估 及

匯 報 的 運 作 詳 情。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行 政 通 告 第 4 9 / 2 0 0 0 號 所
載 有 關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、周 年 報 告 及 校 務 概 覽 的 詳 情，現 予 取 代 。 

 

「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架 構 」 的 校 務 計 劃 、 自 我 評 估 及 匯 報  

2 .  校 務 計 劃 、 自 我 評 估 及 匯 報 對 於 學 校 來 說 並 非 新 猷 ， 這 些

都 是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起 推 行 的 校 本 管 理 的 一 部 分 。 為 貫 徹 校 本 管 理

的 精 神 ， 學 校 有 責 任 藉 著 評 估 工 作 ， 提 供 優 質 教 育。 學 校 需 要 進

行 校 內 質 素 保 證 過 程 的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； 同 時 ， 教 育 統 籌 局（ 教 統

局 ） 亦 會 進 行 校 外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的 視 學。 事 實 上 ， 學 校 管 理 新 措

施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公 布 以 來，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都 是 一 項 主 要 元 素 ， 也

是 校 本 管 理 的 核 心 事 務。 為 促 進 學 校 的 發 展 與 問 責 ， 由 二 零 零 三 /
零 四 學 年 起 ， 學 校 需 要 加 強 自 我 評 估 ， 並 由 校 外 評 核 核 實 學 校 的

自 我 評 估 。  

3 .  現 時 ， 學 校 須 向 教 統 局 提 交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及 周 年 報 告，

作 發 展 及 問 責 用 。 根 據 「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架 構」 ， 為 促 進 學

校 發 展 與 提 高 問 責 ， 學 校 應 當 明 白 策 劃 與 匯 報 互 相 配 合 的 重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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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。 學 校 須 先 配 合 學 校 發 展 策 略 制 訂 ， 舉 例 來 說 ， 為 期 三 年 的 學

校 發 展 計 劃 書 ， 並 在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擬 定 相 應 的 行 動 計 劃 及 具 體

細 則 。 然 後 ， 學 校 須 每 年 在 學 校 報 告 （ 前 稱 為 周 年 報 告 ） 匯 報 有

關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的 進 度、 評 估 及 成效 。  

4 .  除 匯 報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的 進 度 和 評 估 ， 以 及 其 他 基 本 資 料

外 ， 學 校 報 告 須 按 照「 香 港 學 校 表 現 指 標 」 的 四 個 範 疇 ， 提 供 學

校 層 面 的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」 資 料 。 由 於 公 眾 對 學 校 的 問 責， 以 及

改 善 學 生 學 習 的 訴 求 日 益 增 加 ，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的 使 用 正 可 就

此 作 出 回 應 。 學 校 進 行 自 我 評 估 及 接 受 校 外 評 核 時， 「 學 校 表 現

評 量 」 可 就 學 校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及 學 生 表 現 的 評 估 工 作 ， 提 供 均 衡

的 評 估 範 圍 及 一 個 通 用 平 台 。 為 使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」 發 揮 應 有 的

功 用 ， 教 統 局 有 必 要 建 立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的 全 港 常 模 ， 作 為 評

估 學 校 表 現 的 參 考 及 比 較。 因 此 ， 學 校 須 向 教 統 局 提 供 學 校 層 面

的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資 料 ， 以 便 教 統 局 制 訂 全 港 常 模 ， 並 向 學 校

提 供 這 些 常 模 ， 使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更 為 有 效 。 二 零 零 三 /零 四 年 度 指
定 必 須 匯 報 的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項 目 如 下 ：  

�  校 董 會 組 合  

�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資 料 （ 包 括 校 長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的 資 料 ）  

�  教 師 資 歷 （ 包 括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的 資 料 ）  

�  學 校 實 際 上 課 日 數  

�  八 個 主 要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時  

�  學 生 閱 讀 習 慣  

�  畢 業 生 出 路 及 退 學 學 生 的 情 況 （ 中 學 適 用 ）  

�  學 生 在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的 成 績  

�  學 生 在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的 成 績 （ 中 學 適 用 ）  

�  學 生 在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的 成 績 （ 中 學 適 用 ）  

�  學 生 出 席 率  

5 .  學 校 只 須 把 校 務 計 劃 和 學 校 報 告 上 載 各 校 的 網 頁，無 須 將

該 等 文 件 送 交 教 統 局。倘 若 學 校 未 設 有 網 頁，請 與 教 統 局 地 域 支

援 組 （ 電 話 ： 3 1 2 3  8 2 2 8） 聯 絡 ， 要 求 提 供 協 助 。 為 配 合 校 本 管
理 的 現 行 要 求 ， 學 校 把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、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及 學 校

報 告 上 載 學 校 網 頁 前 ， 須 先 由 校 董 會 通 過 有 關 文 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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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以 下 為 與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有 關 的 有 用 網 址 ：  

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c o t l a n d . g o v . u k / h m i e   

 (蘇 格 蘭 )  

 h t t p : / / w w w . g o v . b c . c a / b c e d   

 (加 拿 大 )  

 h t t p : / / w w w . o f s t e d . g o v . u k /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/ d o c s / 1 0 3 3 . p d f  

 (英 國 )  

 h t t p : / / w w w . e m b . g o v . h k / q a i / q a i . h t m 

 (香 港 教 統 局 質 素 保 證 分 部 )  

 

注 意 事 項  

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 

7 .  從 二 零 零 三 /零 四 學 年 起， 學 校 配 合 學 校 發 展 策 略， 擬 備 學
校 發 展 計 劃 書 ， 作 為 發 展 藍 圖 。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應 訂 立 ， 舉 例 來

說 ， 為 期 三 年 的 發 展 項 目 優 先 次 序 和 策 略 。 每 年 的 關 注 事 項 應 盡

量 不 超 過 三 項 。  

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 

8 . 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應 根 據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及 每 年 所 定 的 關 注

事 項 ， 制 訂 具 體 計 劃 。 內 容 應 包 括 實 施 各 關 注 事 項 的 各 項 工 作、

預 期 成 果 、 成 功 準 則、 評 估 方 法、 負 責 人 、 所 需 資 源 及 時 間 表。

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和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篇 幅 不 宜 冗 長 ， 兩 者 應 相 輔 相

成 ， 互 為 補 足 。  

學 校 報 告  

9 .  學 校 應 在 學 校 報 告 匯 報 自 我 評 估 的 結 果、對 有 關 成 果 的 反

思 及 跟 進 行 動。 從 二 零 零 三 /零 四 學 年 起 ，學 校 必 須 在 學 校 報 告 內
匯 報 學 校 在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指 定 項 目 的 表 現 。 教 統 局 會 定 期 更

新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的 項 目 清 單。 有 關 「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」 的 項 目

清 單、「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、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及 學 校 報 告 編 寫 指 引」、

這 些 文 件 的 範 本 ， 以 及 一 些 常 見 問 題 皆 會 上 載 教 統 局 網 頁。 學 校

在 編 寫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、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及 學 校 報 告 時 ， 請 參 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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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範 本 。 教 統 局 會 向 學 校 提 供 通 用 的 學 校 持 分 者 (家 長 、 教 師
及 學 生 )調 查 問 卷 和 分 析 工 具 。 學 校 須 使 用 通 用 的 調 查 問 卷 及 工
具 進 行 自 我 評 估，而 教 統 局 將 收 集 有 關 問 卷 結 果 制 訂 全 港 常 模 。

有 關 的 通 用 調 查 問 卷 將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上 載 教 統 局 網 頁。學 校 可 因

應 本 身 的 需 要 加 入 特 別 設 計 的 問 題，以 補 教 統 局 所 提 供 的 通 用 調

查 問 卷 不 足 之 處 。  

1 0 .  我 們 即 將 邀 請 學 校 參 與 首 輪 校 外 評 核。如 果 學 校 將 會 接 受

校 外 評 核，亦 應 在 學 校 報 告 內 就 表 現 指 標 架 構 所 列 的 四 大 範 疇 內

十 四 個 範 圍 ， 概 述 其 表 現 ， 並 作 出 評 估。 學 校 應 參 考「 學 校 表 現

評 量 」、通 用 學 校 持 分 者 調 查 及 其 他 學 校 層 面 所 得 的 資 料， 根 據

實 證 及 數 據 進 行 檢 討。該 類 學 校 報 告 稱 為 學 校 報 告（ 校 外 評 核 ）。

有 關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指 引 及 範 本 。  

時 間 表  

1 1 . 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書 、 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 及 學 校 報 告 的 建 議 工 作

時 間 表 載 列 於 有 關 指 引 內。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架 構 涉 及 的 主 要 活 動

撮 錄 如 下 ：  

建議時間  主要活動  

五月至六月  根據學校該學年的自我評估結果及所蒐集的相關資料，開
始制訂下學年的學校發展計劃書及 /或周年校務計劃書  

七月至八月  完成學校發展計劃書及 /或周年校務計劃書  

九月  把學校發展計劃書及 /或周年校務計劃書呈交校董會通過  

開始撰寫上一個學年的學校報告或學校報告（校外評核） 

十月底前  把經校董會通過的學校發展計劃書及 /或周年校務計劃書
上載學校網頁  

把上一個學年的學校報告或學校報告（校外評核）呈交校
董會通過  

十一月底前  把經校董會通過的上一個學年的學校報告或學校報告（校
外評核）上載學校網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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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學 校 提 供 的 培 訓 及 支 援  

1 2 .  教 統 局 會 為 學 校 提 供 下 列 培 訓 及 支 援 ：  

l 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/七 月 ， 為 全 港 學 校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解
釋 關 於 推 行 有 系 統 而 嚴 謹 的 學 校 自 評 的 好 處，以 推 動

學 校 的 發 展 和 問 責 。  

l 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至 九 月，在 教 統 局 網 頁 上 載 撰 寫 學 校
發 展 計 劃 書、周 年 校 務 計 劃 書、學 校 報 告 的 編 寫 指 引、

上 述 文 件 的 範 本、 常 見 問 題 ， 以 及 通 用 的 學 校 持 分 者

調 查 問 卷 。  

l 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至 十 二 月，為 首 批 二 百 間 於 二 零 零 四
年 接 受 校 外 評 核 的 學 校 舉 辦 自 我 評 估 工 作 坊 。  

l 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，為 學 校 提 供 以 實 證 及 數 據 為 本 的 學
校 自 我 評 估 參 考 資 料 冊 。  

相 關 的 資 料 及 輔 助 材 料，會 載 於 教 統 局 網 頁「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 問

責 」 標 題 項 下 ， 請 學 校 定 期 瀏 覽 教 統 局 網 頁 。  

1 3 .  除 上 述 支 援 外 ， 質 素 保 證 分 部 視 學 組 的 同 工 （ 視 學 組 電

話： 2 1 2 6  5 2 7 1 / 2 1 2 2  5 8 2 1）及 有 關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會 繼 續 向 學 校 提
供 支 援 。 我 們 亦 預 期 ， 學 校 之 間 可 建 立 密 切 網 絡 ， 分 享 在 策 略 及

施 行 方 案、自 我 評 估 及 匯 報 方 面 的 有 效 做 法，以 助 推 動 學 校 的 發

展 與 問 責 。  

 

查 詢  

1 4 . 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所 屬 地 區 的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聯 絡 。 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
(李 煜 輝 代 行 )  

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 


